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安徽山

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药辅”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山河

药辅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因开展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4 年度拟与关联方上海复星医

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及其控制或参股施加重要影

响的企业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2023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预计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1,500万元，实际发

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869.19 万元。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 2024

年 3 月末

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复星医药产业

及其控制或参

股施加重要影

响的企业 

药用辅料

销售 

参考市场

价格 
1,500 199.55 869.19 

注：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已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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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药 用 辅

料销售 
335.50 

1,500.00 1.04 42.05 

2023年 4月 8日

在巨潮资讯网（（w

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

于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12)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

公司 

药 用 辅

料销售 
289.06 

复星医药产业及其

控制或参股施加重

要影响的其他企业 

药 用 辅

料销售 
244.63 

合计 - 869.1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3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

计金额，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实

际市场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实际与预计存在差异均属正常经

营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3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属

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产业 

公司名称：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以芳 

注册资本：39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34051499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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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25号 350室（康桥） 

主要股东：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复星医药,证

券代码：600196.SH、02196.HK）持股 100%。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31.12 亿元，股东权益为 88.34 亿元，负债总额为 142.78 亿

元；2023 年，营业收入为 11.81 亿元、净利润为-4.65亿元。 

2、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注册资本：19,65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51807X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大

容量注射剂、片剂、冻干粉针剂、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药用辅料、进口药品

分包装（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药品、食品、保健品、医药中间体的研发及技术转让；医药中间体的生产；

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星光大道 100号 

主要股东：复星医药产业持股 61.04%，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8.67%。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76.20

亿元，股东权益为 60.70 亿元，负债总额为 15.50 亿元；2023 年，营业收入为

54.98亿元、净利润为 8.13亿元。 

3、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小丹 

注册资本：28,503.0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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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729742527H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

品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贸易经纪；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桂林市七里店路 43 号 

主要股东：复星医药产业持股 96.47%。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 21.47

亿元，股东权益为 14.00 亿元，负债总额为 7.47 亿元；2023 年，营业收入为

11.14亿元、净利润为 3.07亿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复星医药产业持有公司 11.20%的股份，系公司的

主要股东，其控制或参股施加重要影响的企业存在向公司采购药用辅料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将复星医药产业及其控制或参股施加重要影响的企业认定为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复星医药产业及其控制或参股施加重要影响的企业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资产

状况良好，在以往与公司的交易中，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一致确定，交易条件平等。交易价款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订单上的单价和实

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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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将在交易发生时，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根据业务开

展的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议案中的关联交易事项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此交易事项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故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相关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所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产

生的必须事项，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

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山河药辅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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